全国棉花交易市场
基差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202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卖方：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电话：               传真：              邮箱：                  
买方：                       
住所：                                                    
电话：                传真：              邮箱：                  

买卖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和本行业交易习惯，经协商一致，就棉花的买卖事宜签订本合同，以资双方信守执行。
第1条 商品信息：
	[bookmark: _Hlk30056870]名称
	批号
	点价期货合约
	基差
	公定重量（吨）
	存放仓库

	
	
	
	（元/吨）
	
	

	
	
	
	
	
	

	
	
	
	
	
	

	合计
	
	
	
	

	备注：1、最终期货点价价格以卖方根据买方发出的书面点价指令明确的期货合约成交价格为准。


第二条 质量和重量条款
☑买卖双方按照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监管棉花公证检验品质检验证书》确定的公定重量为准，质量以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监管棉花公证检验品质检验证书》确定的为准，无质量和重量索赔。
□质量和重量以中国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出具的《期货交割棉品质公证检验证书》《期货交割棉重量公证检验证书》确定的为准，无质量和重量索赔。
[bookmark: _Hlk42009103]第三条 包装标准：☑国家标准GB6975-2013。□郑棉期货仓单标准。
第四条 交易价格
4.1 本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最终结算单价＝期货合约点价成交价格加权平均价+基差+调增基差。 
4.2 买方委托卖方进行本合同项下货物所对应期货合约的点价交易，点价有效期截止2026年8月20日15:00。在点价有效期内，买方通过向卖方发出《点价指令单》的方式确定本合同项下货物所对应期货合约的点价价格。《点价指令单》由买方指定的指令下达人通过手机短信/微信/邮件等方式向卖方指定的指令接收人发出。指令下达人和指令接收人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指令下达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微信号：                 。
指令接收人： 王思远 ，联系电话： 13911386712 ,邮箱：wangsiyuan@cnce.cn，微信号： 13911386712 。
指令接收人： 武统 ，联系电话： 18533105208 ,邮箱：                ，微信号： 18533105208 。
指令接收人： 史众前 ，联系电话： 19801355717 ,邮箱：                ，微信号： shiclark 。
[bookmark: _Hlk44406849]4.3 买方在发出点价指令后，可以在全部点价成交之前向卖方书面发出修改指令，经卖方确认后按照新的指令进行交易。但如果该指令已经全部或部分成交的，买方则应当认可交易结果。
4.4 如果买方未在点价有效期内向卖方下达点价指令或指令未成交，卖方有权按照点价有效期截止日的下一个交易日开盘价作为点价成交价进行结算。
4.5 如果买方申请移仓点价，需另行签订补充合同约定移仓事项，移仓手续费10元/吨，由买方承担。移仓完成后，最后点价期限按照补充合同约定执行。
第五条 付款方式及货权转移
[bookmark: _Hlk44406990][bookmark: _Hlk44420797]5.1 付款方式：银行电汇。买方参与竞卖的履约保证金1000元/吨作为本合同的保证金，自2026年  月  日起按照每天2.5元/吨调增基差（调增基差持续至买方支付全款或支付110%比例预付货款之日终止）。买方可选择分批点价成交，在点价成交后，买方需在点价成交后1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货款，如不能支付全部货款的需将保证金补充至成交结算金额的 15 %。保证金作为买方按时付款履约的担保，如买方未按时付款履约的，则卖方有权将对应货物进行处置，买方无权要求返还保证金。
[bookmark: _Hlk43742064][bookmark: _GoBack]5.2 货权转移：
☑买方可选择分批付款提货，在买方付清该批货款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卖方为买方办理该批货物的货权转移手续，货权转移手续办理完毕后，货物相关费用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方承担。
□卖方在买方付清货款后的     个工作日内办理相应货物的发运事宜，并通知买方接货。
5.3 买方可选择在点价完成前提货，此情况下，双方以申请提货日的上个交易日期货点价合约结算价为暂定价格，买方须按（暂定价格+基差）*110%+调增基差计算货款并支付至卖方指定账户，卖方收到该款项后3个工作日内为买方办理货权转移手续，之后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买方承担。在点价成交后，双方按最终结算单价进行结算；如最终结算价格高于买方已支付货款的，买方应当在双方结算后的_2_个工作日，将应补交货款支付至卖方指定账户。如买方未在点价期限内向卖方下达点价指令或下达指令未成交，卖方有权按照4.4条约定执行。
5.4 点价成交并付款提货后5个工作日内，卖方根据实际结算价和收款金额向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5 买方应将本合同项下货款付至卖方以下银行账户：
[bookmark: _Hlk44407129]银行账号：0200216819200056225
开户名称：北京全国棉花交易市场集团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支行营业室
    第六条  交货地点、交货方式和费用承担：
☑入库费由卖方承担，出库费由买方承担。卖方承担办理货权转移前的保管费和保险费，自货权转移至买方后，保管费和保险费由买方承担。
☑出疆运输补贴由买方申报并享有。
□其他：                         
[bookmark: _Hlk44421947]第七条 出现价格下跌或期货上涨情况的处理
7.1 如买方未按要求支付保证金或付清货款，卖方有权处置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同时买方所支付的保证金应弥补相关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卖方将本合同项下的货物处置后，优先收回合同约定单价的货款、仓储费用、保险和税费等所有费用。
如处置货物的所得和保证金不足以弥补卖方上述货款和费用，则差额部分由买方补齐。
7.2 点价有效期内，就未点价和未点价已付款提货的货物，当点价期货合约收盘价价格比本合同第五条约定的暂定价格每上涨500元时，买方应在收到卖方发出的追保通知当日20:00前足额补充保证金。如买方未按要求补充支付保证金，卖方有权以通知日下一个交易日开盘价成交。
7.3 已点价成交且未支付全款前，当点价期货合约收盘价较点价成交价格每下跌500元/吨时，买方应在下一个工作日11:30点前按照500元/吨的标准补充保证金或付清全部货款（具体金额以卖方发出的通知为准）。
7.4 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买方按照中国棉花信息网每日公布的中国棉花价格指数CCIndex3128B减去点价期货合约结算价格所形成的价差作为基准基差进行盯市，买方点价前，基准基差每下跌700元/吨，买方须在下一个交易日16:00前向卖方追加700元/吨履约保证金。如未按时足额追加履约保证金，则视为买方违约，卖方有权以任意价格成交。
第八条　违约责任
8.1如买方逾期付款达十五天以上时，则卖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卖方解除本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买方，本合同自卖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若卖方主张解除本合同，则本合同解除后，卖方不再交货，买方已支付的保证金和预付款转为违约金，卖方不予退还。若预付款和保证金不足以弥补卖方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则卖方有权要求买方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8.2 如果卖方因自身原因未能按合同交货，每迟延一日，按迟延交货部分总货值的万分之五向买方支付违约金。迟延交货达到十五天以上时，买方有权解除合同，买方解除合同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卖方，本合同自卖方发出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若卖方主张解除本合同，则本合同解除后，卖方应双倍返还未执行部分对应的保证金。
8.3 本合同签订后，如买方无故解除本合同，买方已支付的预付款和保证金转为违约金，卖方不予退还；如卖方无故解除合同，则卖方应双倍返还保证金。
8.4 尽管有其他规定，任何一方在本合同项下所负违约责任总额最高不超过本合同总价。
第九条　不可抗力
买卖双方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时，应及时向对方通报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理由，并在七天内提供证明，允许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于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条 争议的解决方式
[bookmark: _Hlk40470652]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双方协商无法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依法向卖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一条　其它：
11.1 本合同条款仅反映双方依诚信原则开展的商务谈判的结果，其任何条款并不构成一方的格式条款。
11.2 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
11.3 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协商，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1.4 本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
11.5 双方签订后的合同扫描件、传真件与合同原件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十二条 特殊约定事项：
                                             

卖方（盖章）：                        买方（盖章）：                   

